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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鑑定流程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院諮詢窗口:(06)222-1111分機 1141 

民眾提出申請 

醫療院所兩階段鑑定 

Bs碼、De 碼 

衛生局審查 

社會局核發身障證明 

區公所通知領證 

1.至區公所社會課領取身心障礙鑑定表

(設籍台南全公所均可領取)  

2.帶三個月內半身一吋照片三張 

本人及代辦者之身分證及印章 

完成後醫院送件衛生局 

通過 

未通過 
發文通知申請人， 

30日內可提申覆； 

另退回申請資料。 

臺南市政府社會局需求評估中心

(ICF)將進行分流評估。 

●常見問題 

1.身障鑑定表領取→詢問區公所。 

2.領取身障證明後相關社會福利問題→詢問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。 

結案 


